

	本期委員發言紀錄索引

	立法院第8屆第4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

	報告事項　　　　　　　　　　　　　　　　　　　　　　　　　　　　（頁次：２０－５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立法院第8屆第4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本院民進黨黨團，鑑於國家置檢察總長，依法律指揮監督最高法院檢察署及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察官，帶領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檢察官偵辦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各款之案件；惟檢察總長黃世銘卻涉犯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洩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七條之罪嫌，經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提請公訴在案。黃世銘身為全國檢察官最高首長，執行國家公權力，未能遵守正當法律程序，違法亂紀，濫權監聽國會總機，讓台灣司法蒙羞、民主法治更為倒退；又罔顧憲法權力分立制衡，拒絕提供資料及出席立法院會議，公然抵制立法委員依法行使調閱、調查權之權利，嚴重藐視國會。檢察總長黃世銘違憲違法，已不堪為全國檢察官之表率，爰要求本院作成如下決議：「嚴正要求違憲違法、藐視國會之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應立即下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５０－５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吳秉叡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4會期第6次會議議程報告事項第3案「行政院函送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張博雅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劉義周為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劉宗德、潘維大、陳國祥及仉桂美均為委員，請同意案。」院會所作決定提請復議案暨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針對第8屆第4會期第6次會議議程報告事項第3案─行政院函送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張博雅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劉義周為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劉宗德、潘維大、陳國祥及仉桂美均為委員，請同意案。本黨團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四十三條規定提出復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不通過─　　　　　　　　　　　　　　　　　　　　　　　　　　　　　（頁次：５３－５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三會期第十三次會議報告事項第40案行政院函請審議「觀光賭場管理條例草案」案院會所作決定，擬請復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不通過─

（頁次：５４－５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議程所列報告事項第40案：「委員李貴敏等45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院會之決定，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42條規定提出復議，並將本案改交經濟及財政兩委員會審查。是否有當？敬請公決─通過─　　　 （頁次：５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中華民國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５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七條之一、第七條之二、第二十四條之一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一條、第三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５６－１４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林淑芬

	修正軍事教育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及第十八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４８－１５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中華民國刑法第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不予修正─　　　　　　　 （頁次：１５６－１６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６４－１７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吳宜臻、王育敏

	修正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八條及第四十一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７３－１８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九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８０－１８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１８３－１９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９１－１９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七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９６－２０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立法院第8屆第4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修正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０１－２０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教育基本法第六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０５－２１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教育基本法第十一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１０－２１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國民體育法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１６－２２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家庭教育法第二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２２－２２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藥事法第八十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２５－２３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醫療法第四十五條之一及第四十五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四十三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３１－２４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護理人員法第二十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４０－２４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護理人員法第四十四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４３－２４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護理人員法第四十七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４９－２５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四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５３－２６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所得稅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６１－２７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離島建設條例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不予修正─　　　　　　　　　（頁次：２７９－２８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離島建設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８２－２９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離島建設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不予修正─　　　　　　　　　（頁次：２９９－３０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二條之一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３０２－３０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勞動基準法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不予修正─　　　　　　　　（頁次：３０４－３０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勞動基準法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七十七條及第七十九條之一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３０７－３１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貿易法第十三條及第十三條之一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３１６－３２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３２１－３２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刪除電信法第三十條條文；並修正第十二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３２８－３３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二條至第四條、第八條及第十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３３９－３４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立法院第8屆第4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

	臨時提案　　　　　　　　　　　　　　　　　　　　　　　　　　（頁次：３４７－３６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李貴敏、陳碧涵、江惠貞、陳淑慧、王育敏、
蔣乃辛、江啟臣、蕭美琴、盧嘉辰、楊玉欣、吳育昇、黃志雄、吳宜臻、李昆澤、
陳怡潔、孔文吉


	
	

	
	

	
	

	
	

	
	

	
	

	
	

	
	

	
	

	
	

	
	

	
	

	
	


	立法院第8屆第4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

	國是論壇　　　　　　　　　　　　　　　　　　　　　　　　　　（頁次：３６７－３７４）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江惠貞、鄭天財、陳碧涵、王育敏、費鴻泰、陳歐珀、李貴敏、

陳鎮湘、葉津鈴、詹凱臣、陳淑慧、李桐豪、陳怡潔、呂玉玲

	
	

	
	

	
	

	
	

	
	

	
	

	
	

	
	

	
	

	
	

	
	

	
	

	
	

	
	




